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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公管办〔2022〕5号

登封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取消依法必须招标项目招标文件备案的

通 知

各招标单位、行业监督单位、招标代理机构：

为依法落实招标自主权，强化招标单位主体责任，切实保障

招标单位在编制招标文件等方面依法享有的自主权。根据《国家

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

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》（发改法规规〔2022〕1117 号）要

求，决定自 10 月 1日起，各行业监督部门取消依法必须招标项目

招标文件备案工作。

对于已取消的备案事项，各行业监督部门以“双随机”检查

为主要形式，以在线监管、事中事后监管为主要方式实施监督管

理。对进入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依法必须招标项目有关文件、




